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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50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 2023 年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
原材料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检经费绩效

自评复核的通知

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 2023 年商品混凝土企业生

产原材料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检经费绩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

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

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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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为进一步规范韶关市区建材市场秩序，加强建设工程质量

监督管理，保障预拌混凝土质量，实现对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

质量行为的有效监管，保证建设工程结构安全。韶关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管理局授权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采取政府购买

服务的方式，委托第三方机构韶关市科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

司对 15 家搅拌站生产的预拌商品混凝土、水泥、砂、石、外加

剂、混凝土配合比、粉煤灰进行抽样检测，一年 2 次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9 万元，结转 2022 年项目资

金 2.004 万元，合计 11.004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项目累

计已支付资金 8.304 万元（含支出 2022 年项目合同尾款 2.004

万元）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方面对项目单位报

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3 年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原材

料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检经费绩效得分为 81 分，得分率 81%，绩

效等级为“良”(各指标得分情况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项目单位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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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指标设置对本项目应

该取得的效果反映不够全面，其存在问题详细如下：

1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完整：项目未设置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

和生态效益指标，指标设置不完整，未能全面反映项目实施效

果。

2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准确：该项目的质量指标 “项目申报、

评审、公示程序符合要求”预期值为“符合”，指标设置不合理，

质量指标应设置为对成果质量的考核标准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落实不到位。

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韶关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原材料及

产品质量监督抽检的工作方案》未包含对抽样现场、检测过程、

检测结果的监管，且提交的自评材料中未见相关监管材料。

（三）检查内容不齐全，检查效果难以保证。

《韶关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

韶关市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韶强市办

〔2023〕2 号）附件 2：《韶关市工程领域质量提升工作实施方

案》规定：每年都对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进行检查，重点

检查企业资质情况，组织机构、实验室设备、原材料采购，以

及产品质量控制、人员技术资质等情况，同时，对各企业现场

使用的原材料，如：水泥、碎石或卵石等进行现场抽样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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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检查确保我市商品混凝土质量处于受控状态。而市建设工

程造价管理站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韶关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原

材料的主要常规材料、水泥、砂、石、混凝土配合比、外加剂

等进行检测，未对企业资质情况，组织机构、实验室设备、原

材料采购，以及产品质量控制、人员技术资质等进行检查，检

查内容不齐全。

（四）未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未提供满意度调查问卷，经咨询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

站，实施单位未对项目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建议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从项目的主要工作任务入手，理

清项目的具体工作任务以及对应的成效，逐条提炼核心绩效目

标，保证绩效目标的设置完整合理。一是建议增设经济效益指

标、生态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。二是建议将质量指标设

置为对成果质量的考核标准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监督，保证计划实施。

应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督导，确保每家被检企业抽取的

混凝土规格产品符合要求；抽取的生产原材料检验项目抽取过

程随机，抽取的样品分量不减；所有样品保存保管妥善。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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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计划，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工作开展，确保计划内容完

整实施。

（三）补充检查内容，确保实施效果。

建议根据《韶关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

2023 年韶关市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对于

未按通知检查的企业资质情况、组织机构、实验室设备、原材

料采购、产品质量控制、人员技术资质等内容进行补充检查。

（四）加快事后管理，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建议对 2 次的《抽查情况报告》进行满意度调查。混凝土

企业生产原材料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完成后，应加强事后管理，

进一步加强对韶关市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的质量管理,建立健

全质量保证体系,加强生产过程管控,全面提升预拌混凝土(砂

浆)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,确保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。

（五）加强资金绩效管理。

对专项资金加强绩效管理，严格按照省住建厅要求，对预

拌商品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生产原材料及产品质量进行抽检。

完成省住建厅及市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，并顺利通过省政

府对市政府的节能减排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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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2023 年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原材料及产品质量监

督抽检经费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经建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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